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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首席记
者 吴鸣）借出去的钱要不回，起诉
到法院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两度
查封房产后，不但迟迟未予拍卖执
行，反而莫名被律师冒名申请解封，
后来干脆被欠债人转移了财产，之
前申请查封的全部房产也被执行给
了其他债权人。
　　而这一切“神操作”，又被指
与涉事法院个别法官的“密切配合”
有关。眼看着就要讨到手的“熟鸭子”
却入了他人的口中，广西桂林市的
李云珍在申请执行借款六年未果后，
愤而向有关部门实名投诉涉事律师
和法院违反审执分离原则，损害了
自己的合法利益。

查封的房产被律师冒名申请
解封

　　据李云珍介绍，因其与刘志明、
桂林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及与刘志
明、桂林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桂林市交通房产实业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她作为债
权人，于 2015 年委托广西古方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战平为这两宗案件的
代理人。
　　诉讼期间，李云珍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查封了被告完全能覆盖
其全部债权的财产。两宗案件的调
解书和判决书生效后，其于 2015 年
10 月申请强制执行，委托代理人仍
是张战平。
　　李云珍称，在执行期间，张战
平没有履行维护被代理人利益的职
责，在已查封被执行人足够财产的
情况下，七星区法院不但长期不拍

卖处置，而且未经她本人同意，解
除被执行人刘志明失信人员名单，
让其外逃逃避执行。同时，没有经
过她的同意，七星区法院还解除对
刘志明等在象山区翰林双语书院的
百分之六十的股权的查封、冻结，
让被执行人及其家属将该股权转让。
　　据了解，由李云珍提供担保后
查封的被执行人刘志明位于桂林市
象山区中山南路 126 号金源大厦北
楼第 8层办公楼，当时无任何权利
负担。但是在执行阶段，不知道为
什么法院查封后却长期未进行拍卖
处置，用于清偿债务。
　　李云珍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其代理人张战平不但不催促法
院及时按法律程序拍卖执行，竟然
还与被执行人串通，虚构她与被申
请执行人达成“解封后贷款归还欠
款”意向的事实，冒充她本人签名，
向法院递交解除查封申请书，而七
星区法院也很“配合”，马上根据
张战平假冒其签名的申请书作出裁
定，解除了该房屋的查封。

审判法官作出解封裁定被指
越权枉法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在一份
2015 年 11 月 17 日由代理人张占平
律师手写的《解除查封申请书》上
看到，内容和签名通篇应该都是一
个人的字体，作为申请人的“李云珍”
三个字的字形字体，与李云珍在其
他文书中的签名很明显不同，却和
代理人张战平的字体高度一致。
　　在该《解除查封申请书》中，
申请解除查封的事实与理由是，申
请人李云珍与刘志明、桂林市金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意向，
由刘志明通过解封查封的房产，向
银行申请贷款，归还申请人的款项。
　　同一天，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
院即作出民事裁定，解除对被执行
人桂林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有的位于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
126 号金源大厦北楼第 8层办公楼的
查封，而作出此裁定的却是原案审
判员阳某。“在执行阶段申请解封，
本来应是执行庭的职责，但是仍由
原案审判员作出解封裁定，这明显
违反了审执分离的原则。”李云珍
对于七星区人民法院的做法十分不
解。

解封的房产被借款人转作其
他抵押

　　由于发现被代理律师冒名向法
院解封，而该执行的款项又没有拿
到手，李云珍又向七星区人民法院
申请查封被执行人刘志明和桂林市
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
2016 年 1 月 27 日，七星区人民法院
又作出执行裁定，再次查封了桂林
市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位于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 126 号
金源大厦北楼第 8层办公楼。
　　但实际上，该套房屋于 2015 年
11 月 17 在七星区人民法院解封后，
被执行人刘志明和桂林市金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没有用该套作抵
押，贷款归还李云珍，而是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被刘志明和桂林市
金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该套房
屋，为他人在临桂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贷款进行抵押担保，
后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经临桂区人

民法院判决，农商行对拍卖该房的价
款有优先受偿权。

股权冻结期间被转让未遭法院
制止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还了解到，
经李云珍申请，七星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冻结了被执行人刘
志明的妻子梁俐在桂林市象山区翰林
双语书院的股权。但 2017 年 4 月 19
日七星区人民法院又以“现本院查明
被执行人刘志明的妻子梁俐已转让了
其在荔浦翰林双语学校的股权，并办
理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因此需要解
除对被执行人刘志明的妻子梁俐桂林
市象山区翰林双语书院小学股权的冻
结“为由，解除了对梁俐股权的冻结。
　　“梁俐在其股权被冻结期间转让
股权，这种恶意转移财产的违法行为，
七星区法院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得
到执行法官的支持。而且法院对梁俐
股权解除冻结时，既未征求申请人意
见，裁定书也没有送达给申请人，直
接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李云珍
表示，张战平在此过程中收受了被执
行人刘志明的大额好处费。由于张战
平故意不履行代理人的职责，为拿好
处费与被执行人串通一气，在法院的
个别法官的“配合”下，帮助被执行
人转移财产，导致了她申请的两个执
行案件目前成为了无财产可供执行的
案件，严重损害了她的权益。

涉事律师已去世 涉事法官不
予回应

　　上月中旬，针对张战平违背职业
道德及七星区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
李云珍向有关部门进行实名投诉，希
望这两宗案件能得到公正处理，自己
的合法权益能得到维护。
　　5月 25 日，桂林市律师协会回复
李云珍称，张战平律师已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因病去世，广西古方律师事务
所已申请将其律师执业证注销，其已
不属于律协会员，对投诉内容已无法
调查核实，也就是说“死无对证”，
因此决定对李云珍的投诉不予立案。
　　6月 3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联系负责上述两案的原审判员阳某了
解情况，其电话打通以后即被挂断，
显示“正在通话中”。随后，记者又
拨通了执行法官张某某的电话，其称
“打错了”，然后挂掉电话。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员
则表示，将把李云珍实名投诉的问题，
向院领导汇报，再予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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